
关于加强对微信公众账号、微信群组等互联网公共信

息平台规范管理的通知

各代表处、单位会员：

十八大以来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媒体产业发展及网络

安全，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，建立互联网信

息服务投诉平台，陆续出台多项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。中国狮

子联会（以下简称联会）及各代表处、单位会员都高度重视

这项工作，陆续开通微信、微博、抖音等互联网公共信息平

台账户。通过发布联会（各地区）动态、推送联会服务信息，

进一步搭建媒体宣传阵地，正面塑造联会形象。

为进一步推进联会新媒体有序发展，充分发挥联会新媒

体在推进慈善公开、优化社会服务、凝聚组织共识等方面的

重要作用，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《互联网用户

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《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

定》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《关于做好中国残联“两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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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端”建设推广工作的通知》，结合联会实际，经联会

2019-2020 年度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平台运营职责，厘清管理机制

（一）合理、积极、健康发展网络公共信息平台

习近平总书记在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》中指出：

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、汇聚力量，推动事业发展。舆

论导向错误，就会动摇人心、瓦解斗志，危害党和人民事业。

各地区需充分利用网络公共平台传播联会声音，扩大联

会公开的受众面，提高服务成果信息的到达率。运用严谨客

观、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图片、视频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

输出内容，结合联会“温馨工程”等项目、社区服务活动、

国家重要节日及纪念日等设置话题，有规律、有重点的推送

有法可依、积极健康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内容，

提升联会公共影响力。

（二）责任人主管主办，强化平台日常监管

各地区公共关系与宣传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公宣委）主席

为平台内容监管责任人。负责组织宣传干事学习国家政策会

议内容，紧跟形势，掌控好宣传口径的尺度。根据此通知规

范的内容标准审阅稿件，并观测网络平台账号已发布内容下

不实评论与恶意评语动态，及时、妥善维护联会公共形象。



以“弘扬社会正能量”为原则，推进、指导、协调所监督信

息平台的宣传工作。

二、规范审核程序，制定内容标准

（一）进一步规范内容发布程序，提高宣传工作效率

1.各地区及以下服务队注册网络平台账号（微信公众号、

微博、抖音等）必须经联会备案许可后，方可公布信息、推

送稿件。网络平台信息报备表详见附件。

2.网络信息平台账户由各地区当届主任/会长委任宣传

专员操作，公宣委主席负责内容监管。

3.各地区发布信息，必须经本地区当届秘书处秘书长、

主任/会长、副主任/副会长、公宣委主席批准后方可发布；

涉及残联相关信息等重要文件，需经当地主管残联审批。

4.组建互联网群组（微信群、QQ 群等）需向各地区报备，

内部自行管理，并由各地区公宣委承担监督责任。

5.停用未经联会批准的带有“中国狮子联会”字样的平

台账号，及以发布中国狮子联会相关信息为主要内容的非正

式平台账号。



6.未经报备批准的群组，必须立即解散。任何会员或非

会员、个人或多个人创建的群组，不得冠以联会名称，不得

冠以与“中国狮子联会”字样相关的名称；如果出现损害联

会及会员形象的事件，联会有追究创建群组者责任的权利。

7.官方微信群成员必须为正式会员，非会员及退会会员

不得入群。入群后，会员应及时修改备注姓名，体现为“服

务队+真实姓名”、“委员会职务+真实姓名”等。对未标注真

实姓名和服务队的群成员，各地区秘书处有权将其移出。

8.各地区仅授权秘书处干事实施群内成员的添加管理，

其余任何会员无权向群内添加成员。未经允许向群内添加的

成员，秘书处有权将其移出该群。

（二）细化平台内容标准，限制群组互动空间

1.禁止发布涉及利用“金融互助”、“爱心慈善”、

“虚拟货币”、“电子商务”、“微信营销”等各种名目策

划和组织的营销内容及其他商业内容。

2.严禁发布涉及宗教、色情、赌博、暴力等内容的信息；

严禁出现散布谣言、扰乱社会秩序，有悖于社会公德、不文

明的内容；严禁发布未经证实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信

息；严禁发布损坏联会声誉的内容。



3.所有文字、图片及影像中出现的称谓，必须为联会规

定的标准称谓，分级称谓即中国狮子联会、深圳/广东狮子

会、中国狮子联会（十二个地区）代表处、服务队队长团队

等。人事称谓即联会会长、联会常务副会长、联会副会长、

公共关系与宣传委员会主席、秘书处秘书长、代表处主任、

代表处副主任、代表处办公会议成员、代表处监督组主任、

代表处监督组副主任、深圳/广东狮子会会长、深圳/广东狮

子会副会长、深圳/广东狮子会理事会成员、深圳/广东狮子

会监事会成员等。

4.谨慎发布图片及影像内容。禁止发布违反国家法律的

图影，禁止发布不符合实际的图影，避免直接发布涉及受助

者本人面部及隐私的图影（本人同意除外），减少或避免发

布大量合影或与主题活动不符的影像。

5.发布内容简明扼要、逻辑清晰、有理有据，必要时可

以适当升华主题，但不得擅自发布代表个人观点、意见及情

绪的言论。

请各地区按照以上规范履行职责，对应责任人严格把关

宣传内容，凝聚力量，控制舆论导向。同理，各地区以下服

务队受相同规范约束。



附件：网络平台信息报备表

中国狮子联会秘书处

2019 年 8 月 20 日

中国狮子联会秘书处 2019年 8月 20日印发


